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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1月12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开封囚室中被折磨死去，毛泽东向刘少奇夺权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但彻底消除中华传统文明和现代普世价值的文化大革命任务，还远没有完成。1970年1月30日，根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大管家”周恩来，将亲自拟定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报送毛泽东、林彪。《指示》中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周大管家在报送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在1月31日批道：“照办”。

在毛泽东和中共的词典里，“反革命”与“人民的敌人”是两个互为注释的同义词，有明确的定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规定：“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因此，一切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反革命。

《指示》做出的六条规定，主要内容是：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叛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他斗倒斗臭。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推翻了毛泽东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承诺，成了镇压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老百姓的刽子手。

1968年5月8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1969年4月5日，毛泽东同谢富治等的谈话时强调：“十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它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又说：“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1969年4月14日，“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明确规定：“在对敌斗争中……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1969年5月14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毛泽东“九大”期间的讲话时说：“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

眨眼一看，毛和周的讲话不无理性，也似有人性，但其鲜明的“恩施”色彩，使人们想到，他们的这些讲话，即没有法制观念，也没有人权意识，只有赤裸裸的封建帝王宽猛相济、恩威兼施的统治权术。这种统治权术的恣肆无忌，连他们自己剪裁的遮羞布也不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因此，《指示》下达后，上面“恩施”的一切都不算数了：毛泽东要“立威”了，他批准了刽子手周恩来的“推翻”，打开了大规模杀人的“魔盒”！

2月5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两个文件，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通知》认为，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与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相勾结，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此，中央提出，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 

上述3个文件下达后，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周大管家直接领导下，中央成立“二五”运动办公室，领导各地的“一打三反”运动。

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理由是“充分”的，因而执行起来理直气壮，不容争议。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除了把法西斯暴行说成是“扩大化”外，不少精英还在为“一打三反”罪恶行径扬幡招魂。例如，为了替“一打三反”找到一个合理的支点，作者阎志峰在《党史纵横》上发表一篇题为“‘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文章，在批评所谓“扩大化”的同时，为这个法西斯运动搜寻了许多“合理”的支点。他写道：
 
“1964年5月之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据公安部发布的公告，从1963年11月至1965年1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军民，连续歼灭16股美蒋武装特务。1967年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审印度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鲁冠南，宣判将其驱逐出境。1967年至1969年，解放军在华东、华南连续击落美蒋飞机18架。 
“196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这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拉开‘大兵压境’的架势。8月13日,又发生了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气氛。8月底，我情报机关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苏联军方确实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 
“1969年国庆节过后，形势更加紧张。有关部门认定，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10月20日，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为此，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这次行动极其保密，除了报告毛泽东外，连周恩来都不知情。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10月18日下午，林彪口授发布了四条指示，即‘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一打三反’的文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道：‘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破坏插队下放。……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则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

显然，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翻版。

近人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看法各异：一部分人认为正确，不先安内，焉能攘外？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完全错，安内的目的是强化独裁。笔者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如何“安内”？正如“攘外”至少有战争和外交妥协两种以上选择一样，“安内”也至少有两种以上的选择，如镇压和民主整合。当年蒋介石提出的“安内”是镇压、围剿，1970年周恩来提出经毛泽东批准的“一打”的“安内”术，是镇压、围攻；当年蒋迫于内外压力，接受了民主整合的建议，与中共合作抗日，而七十年代毛、周没有压力，只有随心所欲地镇压！

作者阎志峰发表于2006年的这篇文章，坚持毛泽东镇压异己以安内的观点，替反人类的无产阶级专政树德，代表了中共大员和上层精英们的正统观念，具有很大的蛊惑性。也许是“主旋律”的作用，上层精英们在普世价值的潮流面前，都能自觉同官方保持一致，以中国“特色”之名，宣扬镇压有理，拒绝民主整合。当弹丸小国以色列在周围虎视眈眈的军事压力下，为了生存，他们的“安内”政策没有选择镇压异己，而是选择民主整合，即民主选举、多党政治、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对此，上层精英们视而不见。当印、巴两国剑拔弩张怒目相拼时，他们没有选择镇压异己，而是选择民主整合，对此，上层精英们不置一词。当台湾在大陆导弹、军演的威慑下，为了生存，他们的“安内”政策没有选择镇压异己，而是选择民主整合，对此，上层精英们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手法，把当今台湾政局描绘或影射成“漆黑一团”，借以为镇压异己张目。之于西方发达国家“安内”的民主整合政体，上层精英们自有说辞：过去斥之曰“为资产阶级服务”；当中共新资产阶级崛起后，他们则应“主旋律”之命，巧言为“不适合中国国情”。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的政权，毛、周他们像“解放”初期发动的“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一样，毫无顾忌地开展起“一打三反”的法西斯运动，而且他们还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毫无阻挡地把法西斯运动进行到他们想要停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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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这些较有人性的“恩”字号话，都被他“一三一”的“照办”两个“威”字号批示，批得一干二净，成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经典力作之一！

据知情的史学家们披露：1970年2月至11月的10个月中，受到非法批斗、审讯者不少于200万人；从中挖出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高达148万人之多；其中，逮捕了28.48万多人，枪杀了9,000多人(另说3万人以上)；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包括自杀、虐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十万人以上。

这是继一年前清理阶级队伍大屠杀后的新一轮大屠杀，亦即文革第六轮大屠杀！

“一打三反”是在周大管家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不同政见者心狠手辣的周恩来，充分利用各地“支左”部队首长、军管会负责人和以军人为核心的革委会，主持“一打三反”运动，以残酷批斗、杀一儆百之红色恐怖，震慑广大异己分子。

为了防止杀人“扩大化”，中央下达了杀人控制指标。指标指令各地诸侯，不杀人不足以威慑，但“杀人不可过多”。“控制指标”体现了周大管家恩威相济的人治权术。

在“一打三反”的高潮中，一位知情者看到当年安徽当权派是如何考虑杀人指标、如何决定谁该枪毙的。他写道：“他懒洋洋地随手翻着公安部门每月上报的可杀的‘反革命’花名册，不时打着官腔说：‘这个还留着吗？杀了算了。’又翻一页：‘这个呢，也杀了吧。’他问身边人：这个月江苏杀多少？浙江杀多少？身边人回答后，他说：‘我们杀个中等数吧。’人的生命便结束在这样的官腔下。”

为了鼓励屠杀政治犯、思想犯，中共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委会，迅速在南京组织了几次大屠杀：继3月6处决了11名政治犯后，4月28日又处决了12名，7月24日又处决了24名，12月10日又处决了10名。江苏各市县也相继学着省府杀人，据说杀人上千，成了全国之最！在湖南，省府长沙在三月间，开了两次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思想犯。由于各地杀人过多，引起上层议论纷纷，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施之以“恩”，收回了死刑审批权。这样，数千政治犯躲过了杀戮。例如，长沙将召开宣判大会，要处决60多名政治犯、思想犯，因死刑审批权被中央收回，不得不将死刑改判为徒刑。其中，杨小凱死里逃生，被改判为10年徒刑，意外获得了生存权，才使得他后来能成了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

在档案尘封的条件下，有良心的史学家们如丁抒等，利用他们的名气，从几处地方志上查获了一些“一打三反”的历史纪录。例如：

《西平县志》记载：河南西平县，“五至八月，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批斗一百八十人，其中被逼自尽四人，拷打而死五人，残八人”。《沂水县志》记载：山东沂水县，在“一打三反”中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搞了四个月，批斗173人，处分84人，3人自缢身亡。《泰兴县志》记载：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多名干部群众被关押、批斗，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户县志》记载：陕西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662起，“定案”处理483人。《安阳市郊区志》记载：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2,392人。《邢台县志》记载：河北邢台县“挖出”122名“反革命分子”。《松江县志》记载：上海松江县定性处理2,975人，其中被判徒刑56人，管制10人，“在政治性案件处理中，又产生了一批冤假错案，非正常死亡53名。”

据《宁波大事记》记载：2月17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在运动中，浙江镇海县2月28日至3月24日，发生自杀事件20起，其中死16人。

《历史的审判》一书记载：上海市革委会把几年前几个反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的案子重新翻出，定为“反革命集团”。六七、六八年间曾参与过炮打张春桥的学生，都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于是，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打张”的学生。炮打张春桥一案，株连近千人，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监禁，自杀5人，逼疯3人。

据报导，1970年2月初，广西北海市革委会成立了“二五”运动办公室，领导全市的“一打三反”运动。3月12日，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干部动员大会，主要领导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批示“二五”文件精神全面围歼反革命》的动员报告，提出要在10天内，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主要目标是：侦破反革命标语案(包括过去发现的)，侦破收听反动电台案，侦破偷越或准备偷越国境案，查办严重破坏生产案件，查办历史上的杀人放火案件，查办历史上可疑的人或事，查办散布帝、修、反反革命言论的案件，查办清理阶级队伍中揭出的问题未做清理的案件，等八大案件。3月9日至10日，全市3万工、干、群斗争了8名现行反革命分子；4月8日，市工交战线4,800多人批斗了17名“帝修反别动队分子”；4月11日，市革委会组织3.2万人批斗了16人，当场逮捕4人(后复查均属错捕）。5月4日至5日，市革委会又召开全市公判、宽严、坦白检举大会。主会场参加人员6.6万人，市内设404个收听点，1.6万人收听了主会场实况转播。会上8名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了徒刑，4名能坦白交代、积极退赔、检举揭发他人的人员免予刑事处分。会议期间，全市划分13个“战区”，设大小战场560个，坦白检举登记站404个，共批斗干部群众500多名，582人被逼迫交待问题。会上披露，该市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自杀事件39起，死亡24人，其中，5月4日至9日，共发生自杀事件8起。

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记载：1970年是文革十年间当局“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陕西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是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的留用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着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分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据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记载：“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某自治区从1970年2月开展‘一打三反’，到十月，搞出所谓‘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12,768名，其中由公安机关逮捕4,395人，拘留审查4,059人，在整个‘清队’、‘一打三反’中，具不完全统计，生产建设兵团共揪出所谓各种‘坏人’70,000多名，各地区揪斗了159,900人。在运动中，兵团系统刑讯逼供，打死、逼死2,769人，各地区自杀的有2,700多人，被打死的有640多人……”

由于档案死不解密，又不许体制外调查，人们很难知道全部实情。据一些研究者估计，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包括自杀、打死、折磨死和“依法”处决的人数，应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大多数是下层的弱势群体。但也有文革学者著文认为：“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然而，1970年12月，刚刚进行了十个多月的“一打三反”运动，嘎然而止，各地计划进行的杀人“公判”，也突然不搞了。原来，毛泽东在12月全国公安会议前，发出了新的“最高指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对主持“一打三反”大砍大杀的周恩来，当头一棒！据笔者估计：毛对周的当头一棒，至少使上千名等待处决的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绝地逢生！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当头棒喝，是毛、周较量的一部分：毛在把自己打扮成菩萨的同时，却把鲜血淋淋的人权暴行，都推到了周恩来的头上。

尽管“一打三反”嘎然而止，但它的“辉煌战果”，再次显现了周恩来的“丰功伟绩”。由于保护中共特权阶级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有功，被中共戴上了“人民好总理”的桂冠。但不论“主旋律”对周如何粉饰，人们还是能从那顶光彩夺目的桂冠上看到：

宝石顶戴，血光闪烁，三眼花翎，鲜血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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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冈山，中共和毛泽东在打“AB”团等肃反中，就打破了死刑犯临刑时有说话、喊冤和呼口号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禁锢，行刑时，为使死刑犯无法喊“冤”、呼“反动口号”，处决消声法便被毛泽东的“群众”和“法官”们研发了出来。全国“解放”后，这种“消声”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并在全国大行其道，尤以“镇反”、“土改”和“一打三反”为烈。这种无视文明、人权的野蛮“消声处决法”， 迄今风行不殆，中国人也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嘴塞压舌器外加口罩法  

据报导：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压舌器”压住舌头，使其在临行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时，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消异议。

“一打三反”中，笔者在河南许昌市目睹了多起枪杀案。其中，一起是枪毙临颖县人大代表、县一高权威教师王炳灿。他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滔天罪行”，是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许多“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字，是“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在数万人参加的市体育场宣判大会上，他扬着头，挺着胸，嘴上勒着口罩；据说嘴里有个“压舌器”。枪响后，他倒在体育场的西北角。

缝合线缝嘴法

毛泽东死后，压舌法在“一打三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1976年12月19日上午，吉林省长春市在处决为刘少奇鸣不平的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史云峰时，为防止他喊冤，刑前在他颌下注射麻醉剂，嘴里塞满了纱布团，并用缝合线将嘴紧紧缝住。

竹筒塞嘴、竹签穿舌法

据报导：1970年10月，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

这种消声法到了1977年，已进化到竹签穿舌。江西官员们在处决思想犯李九莲时，便使用他们创新的竹签穿舌法。

端下颔车法

陆兰秀是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一个忠实的女共产党员，因写了二十多篇批判毛泽东和文革、呼唤“自由”的文章，1970年7月4日，被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委会”批准枪决。就刑前被端下颔车，枪杀于苏州市横山脚下。

割断喉管法

割喉管消声法最具代表性，最为“时尚”。许多人都记得，1975年4月4日那一天，共产党员张志新在就死前，被残忍地割断了喉管；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张不是第一个被割断喉管者。据披露，仅辽宁省一地，行刑前被割喉管的死囚就达30多人。行刑前割喉管是文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中已被广泛采用。例如：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麻绳勒脖法

这是最常见的消声法。《炎黄子孙》披露：江苏省常州市处决的某局长蔡铁根，转业前，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长，大校军衔，红军干部。他“贼”胆包天，竟敢在日记中“为彭德怀鸣不平”，“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他的罪证在抄家时被悉数缴获，旋即被揪斗，被关压，“一打三反”中又被判处死刑。1970年3月11日，他被非法关压了三年多后，狱方突然用麻绳将他捆牢、脖颈上套上麻绳，然后向他宣读正式“逮捕令”，随之又对他宣读“死刑，不准上诉”判决书。他刚要申辩，行刑者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很快，枪响，他应声倒在血泊中。

作者铁流在他的《第二个林昭似的女英雄》一文中，记载了四川大学生物理系女学生冯元春在“一打三反”中被枪杀的故事。冯因批评毛泽东被打成右派，判15年徒刑；又因狱中坚持批毛，被加刑五年；加刑后仍不低头“认罪”，1970年7月1日，被四川南充市当局处决。行刑时，人们看见：她“个儿不高，五花大绑地捆扎着，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挂着写有‘冯元春’打上红叉的大纸牌。冯元春昂头挺胸站立着，两个恶狠狠的军人死死压住她的脖子。一条细麻绳像勒进了她的的皮肉，在颈脖处还缠了一圈，让她喊不出声音来。虽然由于血脉不通，冯元春脸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刚怒目，威武雄壮，像个不屈的武士……”同时枪毙的还有另外两个男子，脖子上勒着细麻绳。

“一打三反”中，笔者在河南许昌市目睹的另一起枪杀案，是枪毙奎楼街回民王华民。此人爱习武弄拳，经常同几个拳友聚集在一起，拳来脚往，间或酒令助兴。由于酒后真言，他们对文革不满的话随酒吐出，惹了大祸，遂被打成“反革命纠合集团”。王是首犯，判死刑，立即执行，其它拳友被判死缓、徒刑不等。他们“罪大恶极”的证据是，在一次酒会中，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毛主席语录》垫桌腿！王华民就刑时，脖颈上勒了一根细麻绳。也许是他拳脚了得，有反抗嫌疑，细麻绳勒得过紧，在刑车上已窒息而死。被拉下刑车时，他耷拉着脑袋、两脚背拉在地上。刑警们将他连架带拖，抛尸于西汉晁错墓前，然后在他的头上补了两枪！

据观察，过去的细麻绳勒脖消声法，发展到现在，已进化到用尼龙丝勒脖。由于细尼龙丝不易被人看见，已被官方广泛采用；自此，爱对中国人权指手划脚的外国人，也无可奈何了。也许人们不得不承认，细麻绳勒脖容易看见，是文革时代野蛮落后的象征，而细尼龙丝勒脖不易察觉，也算是现代中国“文明进步”的体现！

吃请灌醉法

不过，在毛泽东时代，也不乏“文明”处决法。据《党史纵横》2008年第10期刊登的《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秘密处决真相》一文记载：1969年11月，上海公安局根据康生下达的处决令，处决“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此人曾是中共“五大”中央政治局常委，1932年12月被捕叛变，成了叛徒。由于他知道康生叛变和出卖的太多“机密”，便被康下令秘密处决。处决时，“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执行枪决。”

到了二十一世纪，除尼龙丝勒脖消声法外，其它消声刑法包括最“文明”的吃请灌醉法，都悄然遁行于无形无稽之中。保留尼龙丝勒脖消声法是中共的“文明进步”？还是继续用野蛮来对抗文明、用冷酷来践踏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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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中共贬为“水深火热”的“旧”时代里，尽管不乏野蛮者，但多数政府都是文明规则的遵循者。

儿时的笔者，在国民党抗日中的“旧社会”里，曾在洛阳县城的西大街上，目睹了枪毙汉奸行刑队行进中的一幕：

前面两个号手吹着号，中间一个人力车上，坐着一个五花大绑背上插着亡命牌行将枪决的汉奸，两边是二三十名荷枪实弹押送死囚的武装军警，最后面的人力车上，坐着一个“监斩”官员。当拉汉奸的车子来到一家酒馆门口时，车夫突然停了下来，号声也嘎然而息，整个行刑队伍也随之停了下来。原来，汉奸大声嚷着要喝酒。店家闻声，不敢怠慢，急忙端上一碗白酒，送到死囚嘴边，喂他“咕咚、咕咚”喝完。死囚微笑，向店家点头致意。号声复又响起，囚车拉起，继续行进。行刑队刚刚过去，只听“咔嚓”一声，店家把黑瓷酒碗摔得粉碎！

在“旧”中国，1898年9月28日，维新变法思想家谭嗣同临刑时，在法场上发出了气壮山河的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然后对刽子手道：“动手吧！”遂就义于北京菜市口。1927年4月28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走上奉系军阀最新从德国进口的绞刑台时，三呼“共产党万岁”后，英勇就义。1935年6月18日，卸任的中共中央一号领袖瞿秋白，走向刑场时，“他背手挺立，面带微笑，先照了张相，再自斟自饮，放歌长吟。然后在敌人的刀枪环护下，手夹香烟，顾盼自如，缓步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到刑场后盘膝而坐，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 最令人感动的是发生在二十年代末那出“美丽的悲剧”。共产党人陈铁军和周文涌，因为在广州组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以暴力罪判他俩死刑。在执行死刑前，当局问他们还有什么要求。他们说，本来他俩已经相爱，因为革命工作太忙，未及结婚，因此希望在执行前让他俩举行一个婚礼。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反动”当局满足。在执行前，他们在佛山城中举行了婚礼。他俩当众宣布：“让反动派的枪声做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枪声响，他俩凛然就义！——看来，无论是腐败的满清政府，还是万恶的国民党政府，都能尊重死刑犯的人格和权利，未曾见过“处决消声”记录。

在国外，19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哲罗姆，被绑到火刑架上时，一个老太太冲上前去，捡了一根柴火，说：“烧死他！”哲罗姆没有愤怒，没有辩解，只是低声感叹道：“多么虔诚的愚昧啊!”1943年2月22日下午4点，希特勒德国在慕尼黑处决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纳粹传单的汉斯·舒和兄妹。当兄妹俩踏上断头台时，汉斯振臂高呼：“自由万岁!” 1946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电刑处决罪犯威利．弗朗西斯时，执行死刑的电椅发生故障，电流加大到极量，也没有击毙他。电椅上的弗朗西斯突然大叫道：“快关上电源，让我喘口气！” 1953年6月19日，美国将出卖原子弹机密给苏联的罗森堡夫妇执行电刑处决时，罗森堡夫妇临刑前不屈服，不畏惧，从容坐上电椅，竟使行刑人员对他们产生敬意。在绞决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时，伊拉克新政府规定：允许萨达姆写遗嘱、呼口号、发表演说，行刑人员不得侮辱他的人格。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送上了绞刑架。在绳子套上他的脖子之前，他大呼：“真主伟大！”“这个国家将赢得胜利！”“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看来，在资本主义世界，无论在近代和现代，都能尊重死刑犯的人格和权利，没有“处决消声”的约定。

由此可见，野蛮的“处决消声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产和专利。这是人权的倒退！这是对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亵渎！这是对普世文明的摧残！对此熟视无睹的中国人，不应好好反省吗？

